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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 願 公 佈

關 閉 位 於 清 連 二 級 路 之 收 費 站

此乃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，連同其附屬公司，統稱「本集團」）作出之

自願性公佈。

本公司擁有廣東清連公路發展有限公司（「清連公司」）之23.63%股權，該公司於中

國成立，經營清連高速公路及清連二級路（又稱「原國道107線清連路段」）。

廣東省交通運輸廳近日發出通告，按照廣東省收費公路專項清理工作部署並經省

人民政府同意，廣東省部分公路項目，其中包括清連二級路，自二○一三年六月

三十日24時起取消收費。

清連公司已自二○一○年九月下旬起暫停清連二級路的收費並對其進行封閉及維

修，自二○一○年十月起清連二級路已經沒有為本集團帶來任何收入。預期清連

二級路取消收費對本集團二○一三年的路費收入不會產生影響。本集團將進一步



跟進有關清連二級路取消收費所涉及的具體安排及後續事項，本公司也會評估上

述的取消收費對本集團經營和財務狀況的影響。如適用的法律及／或香港聯合交

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有所規定及／或本公司認為恰當的，本公司會另作公

告。

承董事會命

越秀交通基建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張招興

香港，二○一三年七月三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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